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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5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珠海港”）第九届

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以专人、传真及电子邮

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。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上午 10:00 以通讯表

决方式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 8 人，实到董事 8 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   一、关于设立翁牛特旗港昇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

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港昇公司”）系公司

全资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85.35%的下属

企业，为适时推进港昇公司在内蒙古赤峰地区探索、开发新能源项目

的进度，增强公司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实力，港昇公司拟在内蒙古赤

峰市翁牛特旗设立“翁牛特旗港昇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”（以下简称

“项目公司”），开展在该区域的风电场等新能源项目探索、论证等前

期工作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100 万元，由港昇公司全部以自有

资金出资并持有项目公司 100%股权。 

该事项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。不构成关联交易。尚需当地工商登记部门核准。无需公司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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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批准。 

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 

二、关于港兴公司推进珠海横琴新区燃气管道建设相关业务的关

联交易议案 

公司持股 65%的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港兴

公司）在推进横琴新区燃气管网建设过程中，鉴于港兴公司在获取该

区域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之前，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：双保公司）已应政府部门及相关承建单位要求，开展了

横琴新区环岛东路南段、NB—25#市政燃气工程施工，目前港兴公司

按照特许经营权合同承接该项工程并继续委托双保公司施工，现拟与

双保公司签订施工合同。同时，港兴公司拟投资建设的横琴门站，已

通过招标方式委托珠海港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港龙公司）

进行填土工程施工，现拟与港龙公司签订施工合同。预计上述两项工

程项目施工合同金额约为 614.08 万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6 年

3 月 18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

的《关于港兴公司推进珠海横琴新区燃气管道建设相关业务的关联交

易公告》。 

鉴于双保公司、港龙公司均系公司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港集团”）的全资企业，公司董事局主席欧辉生

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，董事梁学敏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

团总经理，董事周娟女士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，公司与双保公司、

港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。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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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5 人，同意 5 人；反对 0 人，弃权 0 人。

上述 3 位关联董事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。 

 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6 年 3 月 18 日 


